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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发行人”）拟向海南

瀚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巍投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瀚巍投资拟以现金

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方威先生作为海航控股及瀚巍投资的实

际控制人做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海航控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8 月 12 日。2022 年 7 月 29 日，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新华航空”)与瀚巍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大新华航空将持有的 574,028,176

股发行人股份转让给瀚巍投资，本次转让系在方威先生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本

次转让后方威先生本人及其控制的主体合计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数量不发生变化。 

二、除上述情形外，方威先生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六个月至本声明与承诺出具日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情形，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日

至发行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存在向其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第三方出售或以其

它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计划。 

三、方威先生承诺：方威先生本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会向其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第三方出售或以

其它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

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如方威先生本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方未履行上述承诺，因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如有）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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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威先生愿意依法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